关于开展2010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
各院（系、所）：
　　根据研究生培训机制改革工作要求，我校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现已开展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 一、评定依据

《上海财经大学在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》(上财学[2010]4号)
二、评定对象
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内的硕士研究生：即2010级自筹经费硕士研究生（含2010级数学系硕士）。

1、不包括2010级专业学位研究生，此类学生直接获专业学位普通奖学金；
2、不包括2009年以前录取2010年入学的研究生，按二等学业奖学金评定，且不计名额。
3、不包括硕博连读硕士生，此类学生以硕博连读阶段所在学院（系、所）直接获一等学业奖学金，且不计名额。
4、不包括定向和委培硕士。
三、评定办法与评定程序

评定在院（系、所）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由研究生辅导员具体负责评定工作。

主要程序为：按硕士研究生综合测评成绩个人自荐或组织推荐、院（系、所）初审、全院（系、所）范围公示（征求意见）、初审通过名单交学生处、学校评审、全校范围公示（征求意见）。
评定中应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
四、在校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等级、金额、获奖学生比例如下：

	学生

类别
	学业

奖学金等级
	奖励金额（万/年）
	获奖学生比例

	在校学术型硕士生
	一等
	全额学费+0.36+0.264
	25%

	
	二等
	全额学费+0.264
	30%

	
	三等
	半额学费+0.264
	30%

	
	四等
	0.264
	15%


五、学业奖学金发放

硕士生所获学业奖学金的学费部分，由财务处直接代扣，不足部分需另行缴纳或通过助学贷款缴纳，生活费部分由财务处分12个月逐月发放至研究生个人银行卡中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1、测评中应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

2、为确保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工作的顺利开展，请各院（系、所）高度重视、加强领导，务必在2011年7月4日之前完成有关工作并将《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汇总表》交到学生处134室，纸质需加盖公章，电子版发至xscglk@mail.shufe.edu.cn，电子表版格式见附表。

附件：1、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汇总表
      2、2010级硕士上一学年学业奖学金评奖情况总表（参考）
      3、09年以前录取学生名单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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